密密實實，嚴格保密

近日看到最新一輯的《廉政行動2009》電視劇，讓我回憶起當年出任廉政專員的日子。廉政公署的成功，除了有賴多年來市民的支持及廉政人員的努力外，舉報者的挺身舉報實功不可沒。香港能夠成功樹立廉潔社會，享有美譽，和舉報者伸張正義的行為有莫大關係。然而，要鼓勵市民舉報，則須保障他們的身份不被公開。所以，廉署就個案內容及舉報者身份一向嚴謹保密。至今，「廉署保密，密密實實」這觀念已深入民心。

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雖有異於廉署，但嚴格保密的原則，卻完全一致。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規定，申訴專員及公署職員，均須為從任何投訴或調查所知悉的一切資料，加以保密；否則，即屬違法，可能被判罰款及監禁。我們的保密條款，一方面保障投訴人的身份，令他們申訴時，無需顧慮其身份被無故公開；另一方面亦有利被投訴的機構，向我們提供資料時，可作最全面的披露，而無需顧忌一些保障公眾或個別市民利益的資料，被不必要洩漏。

此保密規條是申訴專員制度的重要基石，確保此制度能有效運作，以及予公眾信心，使公署的調查得以在公平、公正及無需隱藏的情況下進行。

不過，法例亦賦予我權力，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，以不披露當事人身份的形式公布個案，在記者招待會、新聞發布及在年報上公開調查結果，以確保公署的工作適度透明。

